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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08  自由時報 〔記者王捷、王涵平／台南報導〕 

今年五月傳出私立南榮科技大學校長黃聰亮和妻子吳洛瑜等涉嫌販售假學歷〃獲利高達三千五百四十

六萬元。南檢昨將涉嫌收賄、詐欺、偽造文書的黃姓夫妻及另十四名涉案人一併起訴。檢察官原查扣

黃聰亮兩筆土地、建物及四輛名車〃不過黃當庭討價還價〃自稱台北遭扣押的房與地早超過不法所得

〃要求檢察官不要查扣車子。 

黃聰亮夫婦等16人被訴 

南榮科大昨日發表聲明表示〃黃聰亮已自動請辭並經董事會通過〃送教育部核備〃其個人所涉販賣國

外學歷、證照及教師升等案件則將進入司法審判〃後續究責待判決確定後進行。 

去年〃南檢接獲台南市調查處情資〃發現黃聰亮「賣學歷」〃今年五月十一日到南榮科技大學等卅六

處同步搜索〃查扣相關證據〃當日並羈押黃姓夫妻。 

檢調發現〃民國一○三年起〃黃聰亮與吳洛瑜利用南榮科大能自行辦理聘任講師、升等〃夫妻有審查

權限及圈選外審委員名單權限〃向校內將升等的五名講師〃以新台幣廿萬元至五十萬餘元不等價格〃

購買哥斯大黎加共和國「英培爾大學」的博士學位含學歷證書、學位論文。 

這個假學歷不用上課、不用寫論文〃就可取得學位〃同時可提供數篇假造之國外期刊論文作為「著作

升等」審查〃黃聰亮夫妻接著在校內、外送審時護航〃使購買學位的五名講師順利升等為助理教授〃

取得不法獲利二百零一萬元。 

黃姓夫妻同年又以相同手法向不知情民眾詐稱「不用上課就可以拿博士」〃兩年來不法獲利達三千五

百多萬元。 

檢察官原本要查扣黃聰亮位於台北市的建物及土地各一筆〃加上賓利、勞斯萊斯、悍馬車等四輛名車

。不過黃聰亮卻主張檢察官應發還四輛車〃因為他的兩筆房地產早就超過不法所得。檢方調出資料〃

發現他在文山區的透天厝與土地市價高達五千萬元〃最後決定發還車子〃起訴涉案十六人。 

南榮科大表示〃目前教育部核定由王俊惠教授擔任代理校長〃相關行政主管皆從今年八月一日起調離

現職〃並追究督導不周之責〃承辦人員亦將依校內相關辦法議處；疑涉不法的升等教師〃校方與教育

部已撤銷教師資格或重新辦理教師資格審查。  

南榮科大校長賣假學歷 厚顏求檢別扣名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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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 – 2016年8月15日 上午11:44 

（中央社記者廖壬楷台中15日電）1名在台中市建設局管理零用金的陳姓女行政助理

，多次侵吞小額公款新台幣3萬多元，法官今天依貪污罪判她2年徒刑，褫奪公權2年

、緩刑5年，並向公庫支付新台幣10萬元。 

台中地方法院判決書指出，陳女自民國103年3月11日至12月31日，在台中市建設局

擔任行政助理，並管理第三工務大隊零用金、庶務品洽購、加班、差勤費用請領等作

業。 

判決指出，陳女任職期間，遇有廠商請領1萬元以下小額貨款，她就先請廠商開立付

款單據，待各廠商累計請領超過1萬元後，再向公庫支領台銀支票，兌現後暫時列入

零用金，等候廠商來領現。 

沒想到，陳女在領取應付款項後，竟多次從中侵吞6000多元至9000多元不等金額，

她在擔任行政助理10個多月期間，共侵吞公款3萬多元。 

事後，陳女主動向廉政署中部地區調查組自首，法官審酌她繳回不法所得且犯後態度

良好，依貪污罪判她2年徒刑，褫奪公權2年、緩刑5年，並向公庫支付10萬元。全案

可上訴。 

侵吞公款 女行政助理貪污遭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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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新聞 

泡泡水含菌超標  

傷口感染恐致敗血症 

中時電子報  

許多小朋友喜歡玩泡泡水玩具，不過標檢局抽檢市售17件泡泡水玩具，其中有4件

違規，生菌數和綠膿桿菌超標。醫師指出綠膿桿菌超標，可能讓抵抗力比較低的

兒童原有傷口感染、嚴重的話會導致敗血症，標檢局已要求業者下架改善。 

泡泡夢幻繽紛，提供無限想像。吹泡泡是每位兒童童年必會玩過的玩具，不過經

濟部標準檢驗局抽查市售17件泡泡水玩具，抽驗結果發現有4件違規，驗出了生菌

數以及綠膿桿菌超標。 

醫師指出一般皮膚完整，無傷口的小孩感染風險幾乎為0，但抵抗力較弱的要稍微

注意。生菌數超標恐怕會有兒童結膜炎、皮膚過敏、腸胃炎等，而綠膿桿菌超標

，恐怕會使兒童原有傷口感染，嚴重的甚至會導致敗血症，標檢局也已要求業者

下架改善。 

消費櫥窗 



中時電子報  – 2016年9月17日 

「這個東西過期了，不能吃了」，當你打開冰箱或櫥櫃找東西吃時，是否都會像這樣 

注意一下保存期限到了沒?我們靠著包裝袋上面的保存期限來判定這食物是否還能安 

心吃下肚，即便外觀沒腐壞，不少人還是會選擇將過期食品丟了不吃，不過像水這樣 

的東西本身並不會變質，為什麼包裝上面還是印著保存期限呢? 

瓶裝水會像其它食品一樣印上保存期限，期中一個原因是盛裝著水的塑膠瓶子在經過 

一段時間後，會浸出化學物質，雖然不一定有害，但是水的味道會因此而改變，喝起 

來的感覺就不是那麼的好。 

美國紐澤西州也是要求廠商將保存期限印在瓶裝水上的地區，這樣子詳細的在瓶子上 

標示訊息其實有很多好處，不但可以方便識別該瓶裝水的生產來源、廠商，還能在需 

要的時候召回有問題的產品。 

另外，要特別注意的是，儲存環境也會影響到瓶裝水的保存期限，如果你總是把水放 

在溫度變化很大的地方，瓶內的水就會因此受影響而變質，特別是那種會有長時間溫 

度高的地方，要是經常喝下肚，會損害身體健康。 

消費櫥窗 

瓶裝水也需要保存期限嗎？  



公正無私 

廉政小故事 

美國南北戰爭名將李將軍，某次被總統戴維斯問到，對某一

位同事的看法為何？李將軍向總統極力贊譽此人的才華，並

稱渠為不可多得的棟樑之材。後來其他同事很訝異的問李將

軍：「那個人不是你的宿仇嗎？他不是無所不用其極想取代

你嗎？」李將軍答曰：「我知道。那是他對我的看法，而總

統問的，卻是我對他的看法呀！」 

同樣的，春秋時晉平公問祁黃羊，南陽縣令出缺，派誰去最

適合？祁黃羊推薦解狐。平公覺得很奇怪「你不是和解狐有

怨？」祁黃羊答：「您問的是誰有才能當縣令，與個人恩怨

無關啊！」,「氣度」，或許是當公務員的要件之一，但又

何嘗不是「做人做事」的根本道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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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廠商)如觸犯行賄罪

，在犯罪發覺前自首，可

以免除其刑。 


